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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201 

項目名稱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高普初等考試提缺分發任用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辦理時
應注意事
項 

一、調查考試需用名額： 

考選部於各年度11月函請銓敍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調查次年度缺額。 

二、考試（任用）計畫函送審議 

各機關提送之用人需求經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彙整後，將考試（任用）計畫函

送考選部轉陳考試院請辦考試。 

三、考選部公告舉辦考試： 

考試計畫草案經考選部提請考試院院會審查通過後，配合將考試相關資訊登

載於考選部全球資訊網。 

四、第1及第2次增列需用名額函送審議： 

（一）依100年3月10日考試院第11屆第127次會議修正通過之增列需用名額處理要

點，各項公務人員考試增列需名額之比例限制，原公告需用名額9人以上者

，以不超過各該類科原公告需用名額70%為原則，不足1人以1人計；原公告

需用名額8人以下者，不得超過原公告需用名額1倍；增列後名額，高等考

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不得逾該類科（組）報考人數三分之一；各項考

試各該錄取分發區，報考人數不足10人之類科（組），不得增列需用名額。

但有下列6項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 

1、各機關因應組織法規修正或業務臨時調整之臨時用人需求。 

2、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政府及議會首長之選舉後之臨時用人需求。 

3、公務人員退休或俸給制度重大變革之際，機關人員臨時申請退、離之用人需

求。 

4、處理緊急危難、天然災害或其他重大事故之臨時用人需求。 

5、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之臨時用人需求。 

6、金門縣、連江縣、澎湖縣政府及所屬機關之臨時用人需求。 

（二）各機關如有職務臨時出缺擬列入該項考試增列需用名額者，須至行政院人

事行政局人事服務網（http://ecpa.cpa.gov.tw）應用系統/進入應用系統

/D0高普特考職缺填報作業，填報職缺提報考試及需用人員報表後，並由系

統送出職缺（毋須再函送該局），並由該局彙整各機關增列需用名額後轉請

考選部審議。 

五、考試舉行日：依考選部訂定考試期程舉行考試。 

六、考試榜示：考選部於各年度9月下旬榜示。 

七、正額錄取人員網路選填志願：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開放網路提供正額錄取人員選填志願。 

八、公告正額錄取人員分配結果：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於網站公告分配結果，分配至行政院以外機關人員由該局

轉 請 銓 敍 部 辦 理 分 配 。 各 用 人 機 關 可 至 人 事 行 政 網 （

http://ecpa.cpa.gov.tw/）下載錄取人員基本資料，惟請注意個人資料保護

相關規定。 

九、至用人機關實務訓練： 

http://ecpa.cpa.gov.tw%EF%BC%89%E6%87%89%E7%94%A8%E7%B3%BB%E7%B5%B1/%E9%80%B2%E5%85%A5%E6%87%89%E7%94%A8%E7%B3%BB%E7%B5%B1/D0%E9%AB%98%E6%99%AE%E7%89%B9%E8%80%83%E8%81%B7%E7%BC%BA%E5%A1%AB%E5%A0%B1%E4%BD%9C%E6%A5%AD
http://ecpa.cpa.gov.tw%EF%BC%89%E6%87%89%E7%94%A8%E7%B3%BB%E7%B5%B1/%E9%80%B2%E5%85%A5%E6%87%89%E7%94%A8%E7%B3%BB%E7%B5%B1/D0%E9%AB%98%E6%99%AE%E7%89%B9%E8%80%83%E8%81%B7%E7%BC%BA%E5%A1%AB%E5%A0%B1%E4%BD%9C%E6%A5%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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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於全球資訊網公告筆試錄取人員之實務訓練機關，由各申

請用人機關至行政院人事行政網下載考試錄取人員相關資料，並通知受分配

人員於報到通知送達之次日起10日內至分發機關報到。 

(十)同分正額、正額補訓及增額錄取人員分配： 

正額錄取人員分配結果公告後，各用人機關如有職務臨時出缺，可經由行政

院人事行政局人事服務網（http://ecpa.cpa.gov.tw）應用系統/進入應用系

統/D0高普特考職缺填報作業，以網路系統向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申請分配候用

人員。該局並將依98年7月14日修訂之「公務人員高普初等考試增額錄取人員

分發作業規定」並配合用人機關任用需要依考試成績定期依序辦理增額錄取

人員分發作業。（分發機關於下次該項考試放榜之日前，每2個月依增額錄取

人員成績順序分發任用。但分發機關或申請舉辦考試機關基於業務需要，得

調整之。） 

(十一)請領考試及格證書： 

1、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滿請領考試及格證書作業要點」辦理。受

訓人員經訓練期滿成績及格者，各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應於受訓人員訓

練期滿7日內，使用保訓會網站請證資訊管理系統辦理請證作業申請，並造

具實務訓練成績清冊，函送保訓會報請考試院發給考試及格證書。 

2、請領各種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證書，應依考試院各種證書暨證明書規費收費標

準，繳交證書費每張新臺幣伍佰元。各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於收到保訓

會函報考試院請證函文副本時，應轉知受訓人員至保訓會網站請證資訊管理

系統，選擇列印證書規費繳款單或直接至ATM轉帳或使用網路繳費。 

(十二)分發任用： 

考試錄取人員經實務訓練期滿合格後，由用人機關發布人事派令任用。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公務人員考試法及其施行細則 
(三)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及其施行細則 
(四)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 
(五)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分發辦法 
(六)公務人員高普初等考試增額錄取人員分發作業規定 
(七)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輔導要點 
(八)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滿請領考試及格證書作業要點 

使用表格 

一、考試錄取人員任用計畫彙總表。 

二、職缺提報及需用人員報表。 

三、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計畫表。 

四、考試錄取人員縮短實務訓練申請書。 

五、考試錄取人員免除基礎訓練申請書。 

六、考試錄取人員應予免除基礎訓練人員清冊。 

七、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成績考核表。 

八、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成績清冊。 

九、考試錄取人員請領考試及格證書清冊。 

十、試用人員成績考核表。 

十一、公務人員試用期滿成績送審書。 

十二、公務人員考試增額錄取人員因服兵役申請延後分配申請書 

十三、公務人員考試增額錄取人員因服兵役原因消滅申請分配申請書 

http://ecpa.cpa.gov.tw%EF%BC%89%E6%87%89%E7%94%A8%E7%B3%BB%E7%B5%B1/%E9%80%B2%E5%85%A5%E6%87%89%E7%94%A8%E7%B3%BB%E7%B5%B1/D0%E9%AB%98%E6%99%AE%E7%89%B9%E8%80%83%E8%81%B7%E7%BC%BA%E5%A1%AB%E5%A0%B1%E4%BD%9C%E6%A5%AD
http://ecpa.cpa.gov.tw%EF%BC%89%E6%87%89%E7%94%A8%E7%B3%BB%E7%B5%B1/%E9%80%B2%E5%85%A5%E6%87%89%E7%94%A8%E7%B3%BB%E7%B5%B1/D0%E9%AB%98%E6%99%AE%E7%89%B9%E8%80%83%E8%81%B7%E7%BC%BA%E5%A1%AB%E5%A0%B1%E4%BD%9C%E6%A5%AD
http://intro.exam.gov.tw/weblaw/PrintAll.asp?LawID=J060125
http://intro.exam.gov.tw/weblaw/PrintAll.asp?LawID=J060125
http://www.csptc.gov.tw/
http://webcpa.cpa.gov.tw/SOP/test/doc/test-111.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test/doc/test-112.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test/doc/test-113.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test/doc/test-114.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test/doc/test-115.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test/doc/test-116.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test/doc/test-117.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test/doc/test-118.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test/doc/test-119.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test/doc/test-120.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test/doc/test-121.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test/doc/test-122.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test/doc/test-123.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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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圖 
 

 
 
 
 
 
 
 
 
 
 
 

二、考試計畫草案函送考選部審議 

三、考選部公告舉辦考試 

六、第2次增列需用名額函送審議 

七、增額錄取比率函送考選部審議 

八、考試榜示 
D+70日 

D-180 日 

D-210 日 

D-240 日 

D日 

D+45 日 

D+50日 

D日為考試舉辦日 

四、第1次增列需用名額函送審議 

十一、至用人機關實務訓練 

 
D+110 日 

九、正額錄取人員網路選填志願 
D+75日 

D+90日 
十、公告正額錄取人員分配結果 

十二、同分正額、正額補訓及增額錄取人員分配 D+150 日 

D+290 日 

D+290 日 

五、考試舉行日 

D-15 日 

十三、請領考試及格證書 

十四、分發任用 

 

一、調查考試需用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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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高普考試分發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

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高普考試分發作業 
（一）是否依中央及地方機關提缺之分流列

缺控管原則提列考試需用職缺。 
（二）是否依最近 2 年來平均新進人數（含

分發任用及自行遴用人數，不含商調

進用人數）作為未來一年用人需求之

參考基準，並衡酌員額編制及退離人

數等情形，提報考試任用計畫或增列

需用名額之需求。 
（三）是否確實查察及管制機關次一年度退

離、法定編制及預算員額情形，以免

發生考試分發人員報到後無缺可佔

之情形。 
（四）是否通知列入考試任用計畫現缺職務

原僱用之約僱人員，應於錄取人員實

際應報到日之前一日解僱。 
（五）考試及格人員報到後 7 日內是否填具

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計畫表傳送

保訓會並副知文官學院及行政院人

事行政局；行政院以外各用人機關並

副知銓敍部等機關。 
（六）審視考試錄取人員得否免除基礎訓

練、應予免除基礎訓練或申請縮短實

務訓練等相關權益事項。 
（七）用人單位是否有指派專人輔導受訓人

員，及依規定於實習及試辦 2 階段辦

理所指派之工作。 
（八）輔導員是否詳實記錄受訓人員表現情

形，俾作為考評實務訓練成績之重要

參考。 
（九）受訓人員經訓練期滿成績及格者，是

否於受訓人員訓練期滿 7 日內，使用

保訓會網站請證資訊管理系統辦理

   

http://www.csp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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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請證作業申請，並函送保訓會報請考

試院發給考試及格證書。 
（十）於考試及格證書核發後，是否依限檢

證（應檢附公務人員任用或俸給案審

查須檢附相關證件確認表等相關資

料）辦理送審事宜。 
（十一）是否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0 條及

同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規定辦理受訓

人員試用成績考核及試用期滿成績

送審作業。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

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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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202 

項目名稱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分發任用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辦理時

應注意事

項 

一、調查考試需用名額： 

（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及銓敍部依考選部來函調

查缺額。 

（二）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 34 人以上者，

進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 3﹪。 

（三）用人機關有本項考試任用需求者，應至人事局人事服務網線上填報職

缺，並經人事局審核後彙送考選部。 

二、考試（任用）計畫函送審議：各機關提送之用人需求經人事局彙整後，

將考試（任用）計畫函送考選部轉陳考試院請辦考試。 

三、考選部公告舉辦考試：考試計畫草案經考選部提請考試院院會審查通過

公告後，配合將考試相關資訊登載於考選部全球資訊網。 

四、增列職缺需求函送審議：人事局配合考選部來函，辦理調查增列考試需

用名額事宜。各機關須至人事局人事服務網線上填報職務臨時出缺需用

考試及格人員報表，並經人事局審核後彙送考選部。 

五、考試榜示：不定期，配合考選部作業期程。 

六、辦理選填志願：人事總處原則上於榜示時通知錄取人員選填志願，請錄

取人員於2星期內將志願填妥完畢，並於榜示後1個月內公告分配結果。 

七、至用人機關實務訓練： 

（一）實務訓練期間用人機關應指派專人輔導，並應於實務訓練人員報到期

滿 7日內，以電子郵件將實務訓練計畫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以下簡稱保訓會），並副知國家文官學院。 

（二）各類專業人員如認為必須施予較長期間之專業知能訓練者，得於實施

實務訓練期間由主管機關另行集中訓練。 

（三）用人機關應透過職務或工作內容調整、提供輔助設備及指派專人輔導

等措施，使錄取人員能達到擬任職務之工作品質及責任要求。另用人

機關應依個別障礙類別及等級，注意錄取人員身心等各方面需求及生

活上需要，適時予以關心及協助。為協助用人機關能透過專業諮詢及

協助以達成上開目標，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於「身心障礙者

就業開門網」網站（http://opendoor.evta.gov.tw）提供辦理身心障

礙者職務再設計（輔具）服務相關資訊，請轉知貴屬機關（構）學校

逕行上網查詢並善加利用。 

八、請領考試及格證書： 

（一）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滿請領考試及格證書作業要點」辦

理。受訓人員經訓練期滿成績及格者，各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應

於受訓人員訓練期滿 7 日內，使用保訓會網站請證資訊管理系統辦理

請證作業申請，並造具實務訓練成績清冊，函送保訓會報請考試院發

給考試及格證書。 

（二）請領各種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證書，應依考試院各種證書暨證明書規費

收費標準，繳交證書費每張新臺幣伍佰元。各實務訓練機關（構）學 

http://www.csp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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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於收到保訓會函報考試院請證函文副本時，應轉知受訓人員至保訓

會網站請證資訊管理系統，選擇列印證書規費繳款單或直接至 ATM 轉

帳或使用網路繳費。 

九、分發任用：由用人機關發布人事派令任用。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公務人員考試法及其施行細則 
三、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及其施行細則 
四、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 
五、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規則 
六、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作業要點 
七、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滿請領考試及格證書作業要點 

使用書表 

一、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任用計畫彙總表。 

二、職務臨時出缺需用考試及格人員報表。 

三、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計畫表。 

四、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輔導紀錄表。 

五、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成績考核表。 

六、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成績清冊。 

七、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請領考試及格證書清冊。 

備考 

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相關規定： 
一、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1 項：具有公務人員任（派）用資

格者，於有適當職缺時，優先予以任（派）用或聘任。凡未足額進用身

心障礙人員之機關，除報經行政院專案同意者外，均暫緩再進用其他人

員；其經核定凍結之員額或列出缺不補者，如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得函

經人事局同意不受上開規定之限制。但已足額進用之機關，仍應受行政

院員額管制措施之限制。 
二、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3 項：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之

機關，應於職務臨時出缺時，報經人事局同意所遺職務於 2 個月內，優

先洽請身心障礙福利團體推介或於人事局身心障礙人員事求人網站公告

徵求約僱身心障礙人員辦理，並完成僱用。該僱用約僱人員辦理之職缺，

並由人事局提列身心障礙人員特考任用計畫需用名額。 
三、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作業要點第 10 點：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之機關，

自原已進用身心障礙人員離職之日起，逾 3 個月仍未進用者，主管機關

應以書面告誡該機關，督促儘速進用；逾 6 個月仍未進用者，該機關人

事主管視情節輕重應核予申誡一次或申誡二次，其直屬上一級人事主管

或督導人員查有督導不週事實者，應由權責人事機構核予申誡一次以上

處分；逾 9 個月仍未進用者，機關首長視情節輕重核予申誡一次或申誡

二次，人事主管及直屬上一級人事主管並加重處分。但該機關首長或人

事主管對於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已積極作為，有不可歸責之事由者，不予

處分。 
四、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作業要點第 11 點：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之機關

首長為政務人員或民選行政首長者，應定期至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

會報告其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之情形，並提出限期完成進用之計畫。 

http://webcpa.cpa.gov.tw/SOP/test/doc/test-211.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test/doc/test-213.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test/doc/test-215.doc


 21 

作業流程圖 

 
 

二、考試計畫草案函送審議 

三、考選部公告舉辦考試 

四、增列需求函送審議 

六、辦理選填志願及公告分配結果 

七、至用人機關實務訓練 

 

D-60日 

D-120日 

D-210日 

D+60日 

D+105日 

D+115日 

D日為考試舉辦日 

五、考試榜示 

D-20日 

八、請領考試及格證書 D+235日 

D+235日 

一、調查考試需用名額 

 

九、分發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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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分發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之有效性 

(一)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

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分發作業流程時效 

(一)用人單位是否確實考量預算員額及實際缺

員狀況提出考試需求。 

(二)提報考試任用計畫及增列需用名額需求。 

(三)考試計畫草案審查通過後，是否將考試資訊

登載於機關網站。 

(四)增列及增額需求之員額是否確依考試院第

11屆第 60次會議決議之比例提列。 

(五)考試錄取分發受訓人員報到後 7日內，填具

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計畫表傳送公務人

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並副知國家文官學院。 

(六)審視考試錄取分發受訓人員得否免除基礎

訓練、免除部分基礎訓練或申請縮短實務訓

練等相關權益事項。 

(七)用人機關是否有指派專人輔導受訓人員，及

依規定於實習及試辦2階段辦理所指派之工

作。 

(八)輔導人員是否詳實記錄受訓人員表現情

形，俾作為考評實務訓練成績之重要參考。 

(九)受訓人員經訓練期滿成績及格者，是否於受

訓人員訓練期滿 7日內，使用保訓會網站請

證資訊管理系統辦理請證作業申請，並函送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報請考試院發

給考試及格證書。 

(十)考試及格證書核發後，是否依限檢證（應檢

附公務人員任用或俸給案審查須檢附相關

證件確認表等相關資料）辦理送審。 

(十一)是否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0 條及同法施

行細則第 20 條規定辦理受訓人員試用成績

考核及試用期滿成績送審作業。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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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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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203 
項目名稱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分發任用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 辦理時
應 注 意 事
項 

一、調查考試需用名額：每年申辦1次考試，並於請辦考試年度之初，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通函原住民地區或辦理原住民族事務之中

央及地方所屬機關(構)、學校調查缺額，用人機關提報考試職缺正本送該會

初核、副本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總處）先行作業，該會以個案

處理方式將初核結果函送總處據以核定列入考試職缺，並由總處函知用人機

關得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規定約聘僱人員辦理考試職缺之業

務，並副知原民會。 

二、擬具考試計畫函送審議： 

(一)原民會彙整用人機關需求擬具申請舉辦考試計畫（包括：預定考試日期、考

試等級、考試地點、類科及暫定需用名額、及格人員安置及經費來源等），

函請總處審議後函送考選部。 

(二) 如有職務臨時出缺，得函原民會提報增列需用名額，並副知總處。 

三、考選部公告舉辦考試： 

考試計畫經考選部提報考試院會審查通過後，將考試相關資訊公告於考選部

網站，原民會於該會網站原民特考專區配合刊登。 

四、增列需求函送審議： 

    原民會彙整各機關增列需求職缺，函送總處轉請考選部提報考試院核定。 

五、擬訂訓練計畫函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核定： 

原民會擬定原住民族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計畫函送保訓會核定。 

六、訂定分配作業規定： 

（一）擬訂分配作業資料，內容包含考試錄取人員分配作業實施計畫、錄取人員

訓練計畫、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分配作業當天遲到人員

處理方式、考試職缺一覽表及委託他人代為選填志願委託書等規定。 

（二）簽報機關首長核定後函送每位錄取人員並副知用人機關。 

七、考試榜示：由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典試委員會約於2個月後在國

家考場榜示。 

八、辦理選填志願： 

原民會函知考試錄取人員選填職缺及分配占缺實務訓練機關。 

九、錄取人員分配至用人機關實務訓練： 

（一）實務訓練期間用人機關應指派專人輔導，並應於實務訓練人員報到 7日

內，以電子郵件將實務訓練計畫送保訓會，並副知國家文官學院。 

(二)實務訓練期滿，用人機關應於訓練期滿 7 日內依實務訓練成績考核表評定

成績後留存。 

十、請領考試及格證書： 

（一）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滿請領考試及格證書作業要點」辦理。

受訓人員經訓練期滿成績及格者，各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應於受訓人

員訓練期滿 7日內，使用保訓會網站請證資訊管理系統辦理請證作業申

請，並造具實務訓練成績清冊，函送保訓會報請考試院發給考試及格證書。 

（二）請領各種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證書，應依考試院各種證書暨證明書規費收費 

http://www.csp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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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繳交證書費每張新臺幣伍佰元。各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於收到

保訓會函報考試院請證函文副本時，應轉知受訓人員至保訓會網站請證資

訊管理系統，選擇列印證書規費繳款單或直接至 ATM轉帳或使用網路繳費。 

十一、分發任用：由用人機關發布人事派令任用。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公務人員考試法及其施行細則 
三、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及其施行細則 
四、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 
五、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 
六、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滿請領考試及格證書作業要點 

使用書表 
 

一、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五等考試缺額調查表。 

二、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五等考試增列缺額調查表。 

三、考試錄取人員保留受訓資格申請書。 

四、考試錄取人員補訓、重新訓練申請書。 

五、考試錄取人員免除基礎訓練人員清冊。 

六、考試錄取人員免除部分基礎訓練人員清冊。 

七、考試錄取人員免除基礎訓練申請書。 

八、考試錄取人員縮短實務訓練申請書。 

九、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計畫表。 

十、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輔導紀錄表。 

十一、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成績考核表。 

十二、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成績清冊。 

備考 

原住民地區未足額進用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原住民相關規定： 

一、進用原住民作業要點第 4點第 1項第 1款： 

原住民地區，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於有適當職缺時，優先予以任用。

凡未足額進用須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原住民者，除有下列情形外，均暫緩

再進用其他人員；其經核定凍結之員額或出缺不補者，擬進用原住民時，得

函經總處同意專案核撥員額。但已足額進用之機關，仍應受行政院員額管制

措施之限制： 

（一）已列報原住民特考用人計畫之職缺。 

（二）職務臨時出缺，經報總處同意，自行遴用具原住民身分之合格人員。 

（三）依規定進用身心障礙人員。 

二、進用原住民作業要點第 6點第 1項：各機關應切實辦理，並督導所屬各機關

依規定積極進用原住民。自 93年 11月 2日起，僱用、進用原住民不足額者，

應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24條第 1項規定，於每月 10日前繳納代金，

但已函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推介者，於該

管機關未推介進用人員前，免繳代金。 

三、進用原住民作業要點第 10點：未足額進用原住民人員之機關，自 93年 11

月 2日以後，逾 3個月仍未進用者，主管機關應以書面告誡該機關，督促儘

速進用；逾 6個月仍未進用者，該機關人事主管視情節輕重應核予申誡 1次

或申誡 2 次，其直屬上一級人事主管或督導人員查有督導不週事實者，應由 

權責人事機構核予申誡 1次以上處分；逾 9 個月仍未進用者，機關首長視情

節輕重核予申誡 1次或申誡 2 次，人事主管及直屬上一級人事主管並加重處

分。 

http://webcpa.cpa.gov.tw/SOP/test/doc/test-113.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test/doc/test-113.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test/doc/test-117.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test/doc/test-11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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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進用原住民作業要點第 11點： 

未足額進用原住民之機關首長為政務人員或民選行政首長者，應定期至行政

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報告其未足額進用原住民之情形，並提出限期完成進

用之計畫。 

五、前項未足額進用原住民之機關，並同時於原民會網站公告。 

作業流程圖 

 
 

 
 
 
 
 
 

二、擬具考試計畫函送審議（注意事項二） 

三、考選部公告舉辦考試（注意事項三） 

五、擬訂錄取人員訓練計畫函送保訓
會核定（注意事項五） 

六、訂定分配作業規定（注意事項六） 
 

七、榜示（注意事項七） 
 

D+45日 

D-130日 

D-210日 

D-45日 

D+10日 

D+40日 

D日為考試舉辦日 

四、增列需求函送審議（注意事項四） 

D-120日 

九、錄取人員分配用人機關實務訓練  
   （注意事項九） 
 

D+100日 

八、辦理選填志願（注意事項八） 
 

D+90日 

D+220日 

 十、請領考試及格證書（注意事項十） D+220日 

權責機關 

   考選部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考選部 

用人機關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 

用人機關  銓敘部 

 
十四、分發任用（注意事項十一） 

 

一、調查考試需用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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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分發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

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原住民族特考分發作業 

(一)審視是否依原住民族特考考試規則規定

提列考試職缺，並以「隨時出缺、隨時

列管」方式，函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列管。 

(二)提報考試任用計畫及增列需用名額需

求 。 

(三)訂定考試錄取人員分發作業規定及辦理

錄取人員公開選填職缺。 

(四)列入考試任用計畫現缺職務所僱用之約

僱人員，應於錄取人員報到前一日解僱。 

(五)考試錄取分發受訓人員報到後 7 日內，

填具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計畫表傳送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並副知國家

文官學院。 

(六)審視考試錄取分發受訓人員得否免除基

礎訓練、免除部分基礎訓練或申請縮短

實務訓練等相關權益事項。 

(七)用人機關是否有指派專人輔導受訓人

員，及依規定於實習及試辦 2 階段辦理

所指派之工作。 

(八)輔導人員是否詳實記錄受訓人員表現情

形，俾作為考評實務訓練成績之重要參

考。 

(九)受訓人員經訓練期滿成績及格者，是否

於受訓人員訓練期滿 7 日內，使用保訓

會網站請證資訊管理系統辦理請證作業

申請，並函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報請考試院發給考試及格證書。 

(十)考試及格證書核發後，是否依限檢證（應

檢附公務人員任用或俸給案審查須檢附

相關證件確認表等相關資料）辦理送審。 

(十一)是否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0條及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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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細則第 20條規定辦理受訓人員試用

成績考核及試用期滿成績送審作業。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

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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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301 

項目名稱 內陞標準作業流程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各單位有職務新增或出缺時辦理。 

二、經由人事室依行政程序簽陳校長核示內陞。 

三、發函各單位週知調查陞任意願。 

四、由人事室就具有擬陞遷職務任用資格人員，分別情形，依積分高低順序或

資格條件造列名冊。 

五、平調者經出缺及現職單位主管同意後簽請校長發派。 

六、檢同有關資料，簽請校長交付公務人員甄審委員會評審。 

七、依積分高低排定名次列冊，報請校長就前三名中圈定陞補之；如陞遷二人

以上時，就陞遷人數之二倍中圈定陞補之。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陞遷法。二、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 

使用表格 
一、學校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 二、學校職員陞遷序列表。 

三、學校公務人員陞遷甄審意願書暨資績評分表。 

作業流程圖 

︵

面

試

或

測

驗

︶ 

否 

是 

填具陞任意願表再就有意願者之陞任評分通知書送當事人複核 

機關首長依陞任評分標準表所定「綜合考評項」評分 

遴選積分最高前三名 

送審或動態登記 

繕造陞遷考

核結果清冊 

陞遷 2 人

以上時，

就陞遷人

數之 2 倍

排定名次 

每 1職缺

圈定 1人 

派免權責為本機
關或上級機關 

上級機關 

本

機

關 
繕具派免建議

函送上級機關 

發布人事命令 

出缺單位簽陳機關首長核定由機關內部符合任用資格人員陞遷 

提甄審委員會審查 

由首長圈定

陞遷人員 

上級機關 

同

意 

退回用人機關重新檢討 

增列舉行面試或
測驗方式（或循
外補流程改依外
補方式辦理） 

不

同

意 

職務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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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內陞標準作業流程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

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職務出缺 

（一）是否切實查明編制及預算員額有無缺

額，是否列為精簡員額？可否遴補？ 

（二）職務經出缺單位簽陳機關首長核定由

符合資格人員陞遷時，應辦理甄審，

惟機關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

僚長暨內部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人

員，得免經甄審，由本機關或上級機

關首長核定逕行陞遷。 

   

三、核計符合資格人員陞任評分表是否依出

缺職務之「職系」及「職務列等」，將符

合該職務次一陞遷序列人員資料（如姓

名、學歷、官職等級、職稱、考試或訓練、

年資等）列冊核計分數。 

   

四、填具陞任意願表及繕造「職務陞遷考核

評分表 

（一）是否製作陞遷意願表，發放機關內所

有符合陞任資格之人員勾選。 

（二）是否就有調任意願者，繕具「職務陞

遷考核評分表」供當事人檢核。 

（三）是否確實依陞遷評分標準填列規定項

目內各項評分，是否有遺漏或錯誤。 

（四）當事人是否確實填妥調查表並檢核評

分表內各項評分，簽名後交由人事單位

彙辦。 

（五）資料有誤是否立即更正，如係學歷或

檢定等資料更新，當事人應繳交相關佐

證資料（如證書），俟確認後再行調整

分數，並於更正後再交由當事人複核。 

   

五、就各參加陞遷人員評列「綜合考評」項

目： 

彙總符合資格人員陞任評分表等相關資

料及綜合考評項目分數，有無分數誤繕

或加總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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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六、彙整成績總表提甄審委員會審查 

（一）甄審委員會委員是否依程序辦理下列

事項： 

1、陞任候選人員資績評分之審查。 

2、面試及測驗方式之決定。 

3、陞任評分表「個別選項」其他項目給分

（如：發展潛能、領導能力）。 

4、陞任候選人員名次之排定。 

（二）甄審委員會會議有關資料，會後應全

部收回避免洩露。 

   

七、簽陳首長於積分最高前三名圈定內陞人

員 

（一）如陞遷一人，是否就積分前三名中圈

定陞補之；如陞遷二人以上時，就陞

遷人數之二倍中圈定陞補之。 

（二）首長對甄審委員會報請圈定陞遷之人

選有不同意見時，是否依程序退回重

行依公務人員陞遷法等相關規定改依

其他甄選方式辦理陞遷事宜。 

   

八、發布派令並辦理人員報到事宜 

（一）派免權責為上級機關，是否繕具派免

建議函送上級機關發布人事命令。 

（二）派免權責為本機關，是否依程序發布

人事命令。 

（三）是否依任免程序引導當事人辦理報到

事宜。 

   

九、辦理動態送審： 

是否依規定於 3 個月內將動態登記書或

送審書送銓敍部審定。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

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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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302 

項目名稱 外補標準作業流程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

點及作業

注意事項 

一、各單位有職務新增或出缺時，經由人事室依行政程序簽陳校長核示外補。 
二、召開公務人員甄審委員會審議甄選簡章及報名表件；簽陳核可後將職缺之

職稱、職系、職等、辦公地點及報名規定等資料公告於人事行政局徵才網站

及本校首頁。 

三、由出缺單位召集甄選初審小組依內政部訂定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

到及查閱辦法」第 12 條規定，查閱應徵者或應從事服務者有無性侵害犯罪

加害人登記應徵者資料。 

四、辦理甄審（依需要舉行筆試、實作、口試）後召開甄審委員會審查。 

五、會議紀錄決議簽核，複選錄取名單簽陳校長核定後公告。 

六、發商調函請擬任人員員服務機關同意；該服務機關同意函復本校後，辦理

發派。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陞遷法。 

二、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 

使用表格 

一、學校職員甄選簡章、報名表。 
二、學校職員甄選評分表。 
三、學校職員甄選利益迴避切結書。 

作業流程圖 

  

 

 

 

 

 

 

 

 

 

本機關 

上級
機關 

不同意 

函報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同意 
函擬進用人員

服務機關進行

指名商調作業 

否 

是 

繕具派免建議函送上級機關 

同意 
上級機關 

同意 

現職人員 
非現職人員 

職缺公告 

控制重點及作業注意事項 
一.應將職缺之機關名稱、職

稱、職系、職等、辦公地
點、報名規定及所需資格
條件等資料於報刊或網路
公告 3日以上。 

二.除正取名額外，若欲增列
候補名額者，其名額及期
間應同時於公告內載明。 

造列名冊 

甄審委員會審查 

 

人事單位依符合公開甄選人員所具
資格條件或積分高低造列名冊 

遴選積分最高前三名 

控制重點及作業注意事項 
一.如 2個職缺以上時，就職缺數之 2

倍排定名次。 
二.除正取名額外，得增列候補名

額，其名額不得逾職缺數 2 倍。
候補期間為 3 個月，並自甄選結
果確定翌日起算。 

擬進用人員 

首長圈定人員 

派免權
責 不

同
意 

依其他甄選方式辦理  

用人機關重新檢討 

出缺單位簽陳機關首長核定遴用非
本機關人員，並擬具甄選資格條件 

發布派令，到職後辦理送審或動態登記 遞補候補人員或重新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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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外補標準作業流程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二、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

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

行。 

   

二、出缺單位簽陳機關首長核定遴用非

本機關人員作業 

（一）職缺公告時，是否將職缺之機關

名稱、職稱、職系、職等、辦公

地點及報名規定等資料於報刊或

網路公告。 

（二）職缺公告時，除正取名額外，若

欲增列候補名額者，其名額及期

間是否同時於公告內載明。 

（三）造列名冊時，人事單位是否依符

合公開甄選人員所具資格條件或

積分高低造列名冊。 

（四）人事單位依符合公開甄選人員所

具資格條件或積分高低造列名冊

後，是否簽陳機關首長提請甄審

委員會審查。 

   

三、首長圈定人選作業 

（一）依公告候補名額敘明得列候補

名額，甄審委員會審查後，除正

取名額外，得增列候補名額時，

人事單位是否於簽陳中敘明其

名額不得逾職缺數 2倍？ 

（二）甄審委員會審查後，如為 2個職

缺以上時，是否就職缺數之 2倍

排定名次。 

（三）首長圈定人選為他機關現職人

員時，是否致函擬進用人員服務

機關進行指名商調？ 

（四）首長圈定人選為非現職人員

時，是否函報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同意自行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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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四、派免作業 

（一）派免權責為上級機關時，是否繕

具派免建議函報上級機關。 

（二）派免權責為本機關時，是否依規

定發布人事命令。 

（三）發布人事命令是否副知任用人

員原服務機關。 

（四）人員報到後，是否依規定於 3個

月內辦理送審或動態登記。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

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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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401 

項目名稱 試用期滿送審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試用人員於試用期間，單位主管人員應詳加考核其工作情形：須敘明試用期間

獎懲事由。有無法定應為試用成績不及格之情事。 

二、考核項目為「工作」、「忠誠」、「品行」、「學識」、「才能」、「經驗」、「體格」，

應將其具體事實分別摘要敘明，以評定試用成績。 

三、辦理試用期滿送審時應於送審書註明試用人員之職稱，試用起始日期、期滿日

期及試用成績。 
法令依據 公務人員任用法、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 

使用表格 
1.試用人員成績考核表。 
2.公務人員試用期滿成績送審書。 

作業流程圖 
 
    
  
 
 
 
 
 
 
 
 
 
 
 
 
 
 
 
 
 
 
 
 

 

 

主管人員填具試用人
員成績考核表 

期間六個月 

填具公務人員試用期
滿成績送審書 

銓敍部銓敍審定 

合格實授 

轉知 

提考績委員會審議 

解職 12 
日 

登 記 資 料 

( 成 績 不 及 格 ) 

(成績及格) 

請任 

 

先予試用人員 

 

陳機關首長核定 

 陳機關首長核定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2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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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試用期滿送審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

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初任各官等人員，未具與擬任職務職

責程度相當或低一職等之經驗 6 個月

以上者，是否依規定先予試用 6 個月。 

   

三、是否將試用人員成績考核表由其單位

主管考核，並送陳首長核定。 
(一)試用期滿成績合格： 
    是否填具公務人員試用期滿成績送審

書送銓敍部審定。 
(二)試用期滿成績不及格： 

1.是否送考績委員會審查？考績委員對

本案有疑義，是否調閱平時試用成績

紀錄及案卷等有關資料？必要時是否

通知試用成績不及格人員向考績會陳

述意見及申辯，並請有關人員或其單

位主管到會備詢？是否將相關情形列

入考績委員會會議紀錄。 
2.是否依規定發布解職令並登記資料？

解職令上是否註明當事人如有不服之

救濟方式、救濟期間等教示規定。 
3.送銓敍部審定時，「試用成績」欄，是

否勾選成績不及格。是否檢附該員試

用人員成績考核表正本 1 份及解職令

影本 1 份。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

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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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402 

項目名稱 簡易送審動態案件網路報送事項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確實依銓敍部函頒「公務人員任用考績退休撫卹案件送審件業手冊」及

該部 97年 5月 22日部銓一字第 0972931251號函轉有關公務人員簡易送

審動態案件以網站報送案等相關作業規定辦理。 

二、人事主管人員應主動查核銓敍審定案件，如發現本機關人員有應重行審

定之必要時，主動通知檢證辦理重行審定。公務人員於提出重行審定之

申請時，人事主管人員應謹慎查核，如原審並無不符時，可代替銓敍機

關予以釋疑，非必要時儘少辦理重行審定，免生公文往返之煩。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及施行細則。 

二、公務人員俸給法及施行細則。 

使用表格 

直接於銓敍部 銓敍業務網路作業系統執行 

一、公務人員試用期滿成績送審書。 

二、公務人員動態登記書 

作業流程圖 

                                                  處理流程標準作業時間 

                                         

  

 

 

 

 

 

 

  

 

 

 

 

 

 

  

 

 

 
 

 

銓審案件 
（適用試用期滿成績及格、單純動態登記、卸職動態等案件） 

 
１
至
３
日 服務機關備文（檢同異動派令）送銓敍部 

 
銓敍部承辦人員下載資料審查 

 

服務機關於作業系統操作批次列冊網路報送銓敍部 

 

如有不服，依規定期限提出救濟 

銓敍審定結果以電子發文至服務機關 

１
至
３
日 

銓敍審定 

是 

否 
查明另案辦理 

薪資扣補 

 

轉知當事人 

服務機關下載更新資料 承辦人更新銓審結果 

 

http://webcpa.cpa.gov.tw/SOP/promotional/doc/pro-2m1.pdf
http://webcpa.cpa.gov.tw/SOP/promotional/doc/pro-2m2.pdf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2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2000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3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30002
http://webcpa.cpa.gov.tw/SOP/promotional/doc/pro-2m3.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promotional/doc/pro-2m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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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簡易送審動態案件網路報送事項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

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銓審案件網路報送事項 

(一)是否為「試用期滿成績及格送審」、

「職系、俸(薪)及未變動之調任」、

「依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得以調

任動態」、「同官等(官稱)內依法

考績(成)晉升職等(官階)案(含考

績升等及升等任用案)」、「卸職動

態」等情形。  

(二)是否於到職 3個月內報送銓敍部。 

(三)是否至銓敍部網路作業系統進行網

路報送作業，另備函敘明報送文號及

人數並檢附派令，依送審程序報送該

部銓敍審定，並下載銓敍審定結果。 

(四)銓敍部予以審定後，是否將銓敍審定

函轉交當事人收執(卸職登記部分則

由機關自行收存歸檔)。是否會請出

納、會計單位辦理薪資扣補事宜。 

(五)銓敍部不予審定時，是否另案查明辦

理？ 

(六)是否將銓審結果更新於人事管理資

訊系統之資料庫。 

(七)當事人如有不符，是否依規定期限提

出救濟。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

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39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403 

項目名稱 請任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請任作業是否接獲銓敘部「銓敘審定函」審定該員為合格實授人員。 

二、初任委任人員：於接獲銓敘部代為造列請任名冊後，由各主管機關製發任命

令。 

三、初任薦任官等人員，或陞任薦任官等各職等職務人員，銓敘審定合格實授後，

注意是否接獲府任命(官)令。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總統府處理文武官員任免作業要點。 

使用表格 
一、簡任、簡派人員請任名冊。 

二、薦任、薦派人員請任名冊。 

三、委任、委派人員請任名冊。 
作業流程圖 

                                          處理流程標準作業時間      

                                                

 

 

 

 

 

 

 

           

 

 

 

 

 

 

由銓敘部代為造列請任名冊 

初任委任 

 

 

由銓敘部呈請總統任命 

 

 

 

1 

個 

月 
初任薦任人

員 

初任或陞任薦

任官等各職等

職務人員  

各主管機

關任命  

總統任命 
 

銓敘機關審定合格實授人員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2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20002
http://webcpa.cpa.gov.tw/SOP/promotional/doc/pro-3m1.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promotional/doc/pro-3m2.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promotional/doc/pro-3m3.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promotional/doc/pro-3m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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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請任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

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請任作業事項 

(一)是否接獲銓敘部「銓敘審定函」審定該

員為合格實授人員。 

(二)初任委任人員： 

於接獲銓敘部代為造列請任名冊後，是

否由各主管機關製發任命令。 

(三)初任薦任人員或陞任薦任官等各職等職

務人員： 

各機關是否接獲總統府任命(官)令。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一類

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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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404 

項目名稱 公務人員兼職案件之報核程序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依據行政院 97年 8月 14日院授人力字第 0970063199號函規定，兼職案

件報院程序部分：除各部會首長兼職案件，及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

由行政院遴聘（派）之兼任職務（如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

監事）仍須報行政院核定外，其餘兼職案件自即日起，均由各部會首長

自行核定。行政院民國 94年 3月 15日院授人力字第 0940061175號函有

關副首長兼職案件作業程序部分，自即日停止適用。 

二、依據行政院 96 年 12 月 31 日院授人力字第 0960064864 號函規定，各部

會行處局署函報由行政院遴聘（派）委員會性質機關委員、任務編組委

員或法人機構董、監事職務及應報院核可之兼職案件時，請依式檢附各

該名冊： 

（一）委員會或法人機構整屆委員或董事名冊。 

（二）委員會或法人機構委員或董事改聘（派）名冊。 

（三）應報院核可兼職案兼職名冊（單純聘【派】兼）、（單純免兼）、（同時

辦理免兼及改派）。 

三、「公務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捐（補）助財團法人及社

團法人董、監事職務規定」略以：（1）公務人員在職務上對民營事業機

構有直接監督關係者，不得兼任其董、監事職務。（2）除法規（含章程）

所明定之當然兼職外，公務人員兼任公、民營事業機構董、監事之職務，

兼任財團法人董、監或其他實際執行業務之重要職務（如副執行長、副

秘書長層級以上職務），合計以不超過 2個為限。 

四、「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一、（四）略以，基於法令

規定有數個兼職者，以支領 2 個兼職費為限，支領 1 個兼職費每月不得

超過新臺幣 8千元，每月支領總額不得超過新臺幣 1萬 6千元。 

五、行政院 84年 1月 4日人政力字第 00303號函規定，公務人員以專家身分

之個人名義兼任其他機關職務，最多以兼任 2個職務為限。 

六、各機關應造冊列管兼職情形，每年定期清查，遇有異動隨時更新。 

法令依據 

一、公務員服務法。 
二、行政院 97 年 8 月 14 日院授人力字第 0970063199 號函。 
三、行政院 96 年 12 月 31 日院授人力字第 0960064864 號函。 
四、行政院 94 年 3 月 15 日院授人力字第 0940061175 號函。 
五、行政院 84 年 1 月 4 日台 84 人政力字第 00303 號函。 
六、公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捐（補）助財團法人及

社團法人董監事職務規定。 
七、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 
八、公務員兼任非營利事業或團體受有報酬職務許可辦法。 
九、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規定。 
十、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 

http://www.cpa.gov.tw/public/Attachment/81231034171.doc
http://www.cpa.gov.tw/public/Attachment/8111516261971.doc
http://www.cpa.gov.tw/public/Attachment/81231034171.doc
http://www.cpa.gov.tw/ct.asp?xItem=1883&ctNode=266
http://www.cpa.gov.tw/public/Data/8111513275471.doc
http://www.cpa.gov.tw/ct.asp?xItem=1798&ctNode=235&mp=1
http://www.cpa.gov.tw/ct.asp?xItem=1798&ctNode=235&mp=1
http://www2.nsysu.edu.tw/person/law/common/lc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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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圖（標準作業時間依公文速別規定辦理） 

 

 

 

 

 

 

 

 

 

 

 

 

 

 

 

 

 

 

 

 

 

 

 

 

 

 

 

 

 

 

 

 

 

 

 

 

 

處理流程標準 

作業時間 

６ 

日 

部分國營事業

機構、財團法人

之董、監事或任

務編組職務係

由行政院遴聘

（派） 

兼任社團法人、
社會團體或任務
編組且未支領兼
職酬勞（含出席
費）之職務以及
兼任教學及研究
工作。 

兼任社團法
人、社會團體
或任務編組
且支領兼職
酬勞（含出席
費）之職務 

 

代表官股兼任
國營事業機構
或民營事業機
構董、監事職務
或兼任財團法
人董、監事職務 

 

處理流程標準 

作業時間 

６ 
日 

由 行 政

院 遴 聘

（派）兼

任職務 

 

 

兼任社團法人、
社會團體或任務
編組且未支領兼
職酬勞（含出席
費）之職務以及
兼任教學及研究
工作 

兼任社團法
人、社會團體
或任務編組
且支領兼職
酬勞（含出席
費）之職務 

代表官股兼
任國營事業
機構或民營
事 業 機 構
董、監事職務
或兼任財團
法人董、監事
職務 

校長 

 

報上級機關核定 

校長核定 

 

學校教職員 

 

６ 

日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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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兼職案件之報核程序          檢查日期：  年  月__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 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

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 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各部會首長兼職作業 

(一) 兼職案件是否依規定辦理報院核定。 

 (二) 兼職案件是否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構)人員兼職案件審核檢查表（以下

簡稱檢查表）檢查。 

(三) 兼職案件辦理報院核定時是否檢齊相

關文件(含檢查表)。 

(四) 除依規定權責及程序辦理外，是否預

留行政院審核作業時間。 

   

三、各部會副首長兼職作業 

（一）副首長兼任職務是否由行政院遴聘

（派）。 

（二）兼職案件是否依檢查表檢查。 

(三) 應報院遴聘(派)兼職案，辦理時是否

依規定檢齊相關文件(含檢查表)，由

主管機關陳核送行政院核定。 

(四) 除依規定權責及程序辦理外，是否預

留行政院審核作業時間。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

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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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405 

項目名稱 
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代理人之聘僱用及解聘僱 

(差假、因案停職、休職或奉准保留職缺)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約聘僱人員不適用俸給、考績、退休、撫卹及公務人員保險等法規規定。 

二、各機關約聘僱人員之聘（僱）用，以採公開甄審為原則，必要時得委託

就業輔導機構代為甄審。 

三、代理人員於代理原因消失時，應即解除代理，約聘僱人員於約聘（僱）

原因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即予解僱，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 

四、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規定代理之現職人員及約聘僱人員，

其所支酬金由各機關人事單位每半年列冊，並逐一註明分發機關同意之文

號，分別函送分發機關、銓敍機關、主計機關及審計機關查考。不符規定

者，主計及審計機關應不予核銷，並予追繳。 

法令依據 

一、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 

二、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施行細則 

三、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四、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 

五、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 

使用表格 
一、約僱人員僱用計畫書（名冊）及聘用人員聘用計畫書（名冊） 

二、職務代理名冊 

作業流程圖 

                                              處理流程標準作業時間 

                                                

 

 

 

 

 

 

 

 

 

 

 

 

 

 

 

 

7日 

14日 
遴用人員 

代理期滿或原因消失 

函送分

發機關

備查並

以副本

抄送審

計機關  

簽報聘（僱）用職務代理人 

主管機關核定 
(得視實際業務需要再授權所屬機關逕行核定) 

聘（僱）用及訂定契約 

聘用須列冊及網路送銓敍部登記備

查僱用免經本步驟 

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或

雇員差假、因案停職、

休職或奉准保留職缺 

解聘（僱） 

 

 

http://webcpa.cpa.gov.tw/SOP/promotional/doc/pro-1011.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promotional/doc/pro-994.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promotional/doc/pro-99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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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名稱)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代理人之聘僱用及解聘僱(差假、因案停職、休職或

奉准保留職缺)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三、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

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代理人之聘僱用（差假、

因案停職、休職或奉准保留職缺）作業 

(一)是否擬具聘僱人員工作內容、資格條件及聘

用期限等資料，陳報權責機關核准。 

(二)約聘僱人員之遴用，是否採公開甄審，或委

託就業輔導機構代為甄審。 

(三)約聘僱人員之遴用，是否依規定訂立契約，

契約書是否訂有聘僱用人員姓名、聘僱用期

間、工作內容及報酬，並納入離職儲金提撥

相關規定。 

(四)聘用人員是否於到職後 1 個月內列冊送銓敍

部登記備查。 

(五)職務代理之約聘僱人員所支酬金是否每半年

列冊，並逐一註明權責機關同意之文號，分

別函送分發機關、銓敍機關、主計機關及審

計機關查考。 

   

三、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代理人之解聘僱（差假、

因案停職、休職或奉准保留職缺）作業 

(一)代理之聘僱人員是否於代理原因消失時，即

解除代理。 

(二)聘用(約僱)人員離職時，是否即通知總務單位

結算發給其聘僱人員離職儲金。 

(三)聘用期間內解聘人員，是否將其資料送銓敍

部登記備查。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

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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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406 

項目名稱 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代理人之聘僱用及解聘僱（考試分發）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約聘僱人員不適用俸給考績退休撫卹及公務人員保險等法規之規定。 

二、各機關約聘僱人員之聘（僱）用，以採公開甄審為原則，必要時得委

託就業輔導機構代為甄審。 

三、代理人員於代理原因消失時，應即解除代理，約聘僱人員於約聘僱原

因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即予解僱，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 

四、未經列管臨時出缺之職務，應依考試及格人員分發辦法規定申請分發

考試及格人員。如出缺職務所遺業務，須以約聘僱人員辦理者，應經

分發機關同意；該出缺職務，於另行遴用合格人員時，仍應先報經分

發機關同意。 

五、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規定代理之現職人員及約聘僱人

員，其所支酬金由各機關人事單位每半年列冊，並逐一註明分發機關

同意之文號，分別函送分發機關、銓敍機關、主計機關及審計機關查

考。不符規定者，主計及審計機關應不予核銷，並予追繳。 

法令依據 

一、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 

二、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施行細則。 

三、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四、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 

五、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 

使用表格 
一、職務臨時出缺需用考試及格人員月報表。  二職務代理名冊 

三、約僱人員僱用計畫書（名冊）及聘用人員聘用計畫書（名冊）。 

作業流程圖                                       處理流程標準作業時間 

 

7日 

14日 

代理期滿或原因消失 

函送
分發
機關
備查
並以
副本
抄送
審計
機關  

報請分發機關列考試分發 

分發機關同意聘僱職務代理人員 

聘（僱）用及訂定契約 

聘用須列冊及網路送銓敍部登

記備查僱用免經本步驟 

職務列等上限為薦任第 8職

等以下之薦任非主管職務 
委任非主管職務 

解聘（僱） 

 

遴用人員 

 

http://webcpa.cpa.gov.tw/SOP/promotional/doc/pro-1111.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promotional/doc/pro-995.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promotional/doc/pro-1011.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promotional/doc/pro-99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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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代理人之聘僱用及解聘僱(考試分發)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

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代理人之聘僱用（考試分

發）作業。 

(一)是否擬具聘僱人員工作內容、資格條件及聘用

期限等資料，陳報權責機關核准。 

(二)出缺職務所遺業務，須以約聘僱人員辦理者，

是否經分發機關同意。 

(三)約聘僱人員之遴用，是否採公開甄審，或委託

就業輔導機構代為甄審。 

(四)約聘僱人員之遴用，是否依規定訂立契約，契

約書是否訂有聘僱用人員姓名、聘僱用期間、工

作內容及報酬，並納入離職儲金提撥相關規定。 

(五)聘用人員是否於到職後 1 個月內列冊送銓敍部

登記備查。 

(六)職務代理之約聘僱人員所支酬金是否每半年列

冊，並逐一註明分發機關同意之文號，分別函送

分發機關、銓敍機關、主計機關及審計機關查考。 

   

三、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代理人之解聘僱（考試分

發）作業。 

(一)代理人員是否於代理原因消失時，即解除代理。 

(二)聘用(約僱)人員離職時，是否即通知總務單位結

算發給其聘僱人員離職儲金。 

(三)聘用期間內解聘人員，是否將其資料送銓敍部

登記備查。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

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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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407 

項目名稱 留職停薪及復職申請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留職停薪人員服務機關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 30日預為通知留職停薪人

員；留職停薪人員，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 20 日內，向服務機關申請復職；

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外，視同辭職。留職停薪

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因留職停薪原因消失，應於原因消失之日起 20日內，向

服務機關申請復職，服務機關應於受理之日起 30日內通知其復職；如未申請

復職者，服務機關應即查處，並通知於 30日內復職；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

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外，視同辭職。 

二、主管人員經核准留職停薪 6個月以上者，得視業務需要先調任為非主管職務。 

法令依據 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使用表格 派令、復職通知書、動態登記書。 

作業流程圖 

                                          處理流程標準作業時間 

 

 

 

 

 

 

 

 

 

 

 

 

 

 

 

 

 

 

 

 

21
日 

簽陳機關首長同意 

 

權責機關核定並核發留職停薪令 

期間屆滿前或留職停薪原因消失 

擬延長留職停薪期限 申請復職 

權責機關核發復職令 

送銓敍部留職停薪動態登記 

送銓敍部復職動態登記 

10
日 

公務人員有育嬰、

侍親、進修及其他

情事擬留職停薪 

 

http://webcpa.cpa.gov.tw/SOP/promotional/doc/pro-124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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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留職停薪及復職申請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四、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

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留職停薪作業 

(一)主管人員經核准留職停薪 6 個月以上

者，是否視業務需要先調任為非主管職

務。 

(二)留職停薪延長期限，併計原已核定留職停

薪之期限，是否未超過規定得核給期限。 

   

三、復職申請作業 

(一)留職停薪人員服務機關是否於留職停薪

期間屆滿前 30 日預為通知留職停薪人

員。 

(二)留職停薪人員，是否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

前 20日內，向服務機關申請復職。 

(三)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因留職停

薪原因消失，是否於原因消失之日起 20

日內，向服務機關申請復職，服務機關是

否於受理之日起 30日內通知其復職。 

(四)如未申請復職者，服務機關是否即行查

處，並通知於 30日內復職。 

(五)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

人員之事由外，是否視為辭職。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

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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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408 
項目名稱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非超額工友（含技工、駕駛）移撥方式 
承辦單位 總務處、人事室（協辦）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未達「工友員額設置標準」之機關學校，其當年度預算員額內之非超額工

友員額出缺，如確因業務特殊需要，擬進用工友者，得逕由本機關學校技

工或駕駛轉化，或洽詢其他中央機關學校有意願移撥之工友，並徵得移撥

機關學校同意移撥後，由用人機關於移撥轉化後 1 週內填具「各級行政機

關（含公立學校）工友（含技工、駕駛）缺額由本機關工友轉化或其他機

關工友移撥處理情形表」函報行政院備查，以相對減列轉化或移撥機關學

校工友員額。 

二、各機關學校之非超額工友缺額，於出缺日起 6 個月內未完成轉化或移撥進

用者，由行政院逕予減列員額。但於 6 個月內已進行移撥進用作業（含公

告、面試及發函他機關進行人員移撥等作業程序），經出缺機關學校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於該次作業完成前，暫不減列；該次作業仍無法完成人員

補實，則由行政院併於下次員額減列作業時減列。 

三、轉化或移撥機關所遞遺缺如屬非超額工友需再補實者，應於移撥處理情形

表備註欄註明。 

四、各機關學校如有非超額工友出缺，請依「中央各機關學校非超額工友（含

技工、駕駛）缺額控管處理原則」及其附表-「各主管機關及所屬機關學校

非超額工友缺額擬減列一覽表」之填表說明，每季（3、6、9 及 12 月）填

列出缺及擬減列情形，由各主管機關於每季 10日前彙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 

法令依據 

一、行政院民國 91 年 7 月 1 日院授人企字第 0910025483 號函 
二、行政院民國 96 年 8 月 20 日院授人企字第 0960063226 號函 
三、中央各機關學校事務勞力替代措施推動方案 
四、中央各機關學校非超額工友(含技工、駕駛)缺額控管處理原則  

作業流程圖 
 

 

 

未達「工友員額設置標準」之機關學校，當年度

預算員額內之非超額工友出缺，擬進用工友者  

用人機關確認出缺員額，擬由本機關工

友轉化或由其他中央機關學校工友移撥 

用人機關工友缺額已由本機關工友轉化或由其他中央機關學校工友移撥完成後

1週內，填具「各級行政機關（含公立學校）工友（含技工、駕駛）缺額由本機

關工友轉化或其他機關工友移撥處理情形表」，函報行政院備查。 

用人機關進行移撥媒合等用人程序，

並徵得移撥機關同意後進行人員移撥 

擬由其他機關學校工友移撥 

 

用人機關進行內部人

員轉僱程序 

擬由本機關工友轉化 

 

http://webcpa.cpa.gov.tw/SOP/promotional/doc/pro-1401.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promotional/doc/pro-1402.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promotional/doc/pro-1403.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promotional/doc/pro-1403.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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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名稱)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總務處、人事室（協辦）  

作業類別(項目)：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非超額工友（含技工、駕駛）移撥方式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

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非超額工友移撥作業 
(一)依「工友員額設置標準」規定出缺之工友職

缺是否屬非超額員額。 
(二)工友職缺如擬由本機關學校之技工或駕駛

轉化進用，是否徵得相關人員同意，並辦理
轉僱程序。 

(三)工友職缺進用如擬由其他中央機關學校工
友（技工、駕駛）移撥轉化，是否已徵得相
關當事人及移撥機關學校同意。 

(四)人員轉化或移撥進用後，是否於 1週內填具
「各級行政機關（含公立學校）工友（含技
工、駕駛）缺額由本機關工友轉化或其機關
工友移撥處理情形表」函報行政院備查，以
相對減列轉化或移撥機關學校之工友員額。 

(五)各機關學校之非超額工友缺額，於出缺日起
6 個月內未完成轉化或移撥進用者，是否已
進行移撥進用作業。 

(六)各機關學校如有非超額工友出缺，是否已填
列「各主管機關及所屬機關學校非超額工友
缺額擬減列一覽表」，並由各主管機關於每
季（3、6、9 及 12 月）10 日前彙送人事行
政局。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

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